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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8_B4_A8_E9_c80_307495.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关于印发《国家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设施

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2007年4月5日 国质检通[2007]149号

）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为规范国家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检验

检疫设施建设，保障检验检疫工作顺利开展，国家质检总局

在总结《关于印发＜国家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设施

建设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国质检通 [2004]506号)执行

情况的基础上，再次组织进行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国家对

外开放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设施建设管理规定》印发你们，

请遵照执行。如遇问题，请及时上报总局。 附件：国家对外

开放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设施建设管理规定第一章 总则 第一

条 为规范国家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设施(以下简称口

岸检验检疫设施)建设，保证检验检疫工作顺利开展，根据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检验检疫工作实际，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国家对外开放口岸是指供人员、货物、物品和交

通运输工具直接出入(国、关、边)境的港口、机场、车站、

跨境通道等。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口岸检验检疫设施规划、

设计、建设、验收及其管理工作。 第四条 口岸检验检疫设施

包括检验检疫行政办公业务用房、专业技术用房、查验场所

、检疫处理场所以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 第五条 行政办公业

务用房是指检验检疫机构行使管理职能所需的办公、会议、

接待、文印、报检、值班、计算机管理、资料存放、档案存



放、物品存储等用房。 第六条 专业技术用房是指检验检疫机

构运用专业技术和设备，开展检验、检疫、测试、鉴定、医

学留验、隔离、预防接种、检疫处理、媒介生物监测、本底

媒介存放、实验室检测、样品预处理、样品存放、截留物品

存放、药品器械存储、检疫犬圈养、驯养、信息化工程、视

频监控等业务所需的用房和场所。 第七条 查验场所是指检验

检疫机构对出入境人员、货物、物品、交通运输工具等受理

申报以及开展咨询、检验、检疫、查验、监测、监管(含查封

、扣押货物储存)等所需的工作场所。 第八条 检疫处理场所

是指为消除疫情疫病风险或潜在危害，防止传染病传播、动

植物病虫害传入传出，对检验检疫对象采取生物、物理、化

学等处理措施的工作场所。 第九条 口岸检验检疫设施应与口

岸主体工程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投资、统

一验收。 第十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主管全国口岸检

验检疫设施的验收工作。 直属检验检疫局参与辖区内口岸检

验检疫设施的可行性研究、建设规划和初步设计，负责辖区

内口岸检验检疫设施的预验收工作。 第十一条 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根据检验检疫法律法规规定，按照海港、空港

、公路、铁路口岸的不同特点和检验检疫工作实际需要，分

别制定国家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设施建设规范(以下

简称口岸检验检疫设施建设规范，附1、2、3、4)。第二章 口

岸检验检疫设施的规划、设计和建设 第十二条 直属检验检疫

局应当根据国家口岸(开放)发展规划，协调地方政府，参与

做好辖区内口岸检验检疫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及协调管

理工作。 第十三条 口岸检验检疫设施的规划、设计和建设，

应以口岸功能、设计规模为基础，以预测的检验检疫业务量



及相应核算的检验检疫人员数量为依据，以满足检验检疫工

作需要并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口岸其他查验单位

工作条件相协调为原则。 第十四条 口岸功能、设计规模是指

口岸规划管理部门公布的口岸出入境货物、集装箱设计吞吐

能力及出入境交通工具、旅客最大设计流量。 第十五条 口岸

检验检疫业务量是指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需接受检验检

疫监管的出入境人员、货物、交通运输工具数量及在口岸范

围内需接受检疫监督的单位、人员数量。 第十六条 口岸检验

检疫机构工作人员数量根据辖区内口岸检验检疫业务量核算

。 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工作人员数量核算不足15人的，以15人

核算。 第十七条 口岸检验检疫设施中的检验检疫行政办公业

务用房和专业技术用房面积的核定以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工作

人员人均所需用房面积量为基础，结合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工

作人员数量确定，并适度兼顾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海港、空

港、铁路、公路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工作人员人均所需用房面

积数量详见附1、2、3、4。 第十八条 经济发达地区口岸的检

验检疫行政办公业务用房和专业技术用房面积的核定可以适

当高于本规定附所列标准，经济欠发达地区口岸的检验检疫

行政办公业务用房和专业技术用房面积的核定可以适当低于

本规定附所列标准，但人均面积不低于23平方米。 第十九条 

口岸检验检疫设施规划、设计和建设方案应当符合口岸检验

检疫设施建设规范的要求，内容包括：检验检疫设施的名称

、功能和建设要求等。 第二十条 直属检验检疫局应当协调地

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监督落实口岸检验检疫设施规划、设计和

建设方案，发现问题及时协商解决。 第二十一条 直属检验检

疫局应按本规定核算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工作人员数量、制定



检验检疫设施建设方案，经国家质检总局同意后方可对外提

供；并将口岸检验检疫设施规划、设计和建设进展情况及时

上报国家质检总局。第三章 口岸检验检疫设施的验收 第二十

二条 国家质检总局根据国务院规定的国家对外开放口岸验收

程序，参加国家对外开放口岸验收工作。 第二十三条 直属检

验检疫局应当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国家对外开放口岸预验收

工作，检查、对照口岸检验检疫设施建设规范，发现问题及

时提出改进意见，并在预验收纪要中列明存在问题及改进措

施；发现与口岸检验检疫设施建设规范严重不符的，不予签

署预验收纪要。 第二十四条 直属检验检疫局应当在预验收结

束后10个工作日内，将预验收情况书面上报国家质检总局。 

第二十五条 国家质检总局参加国家对外开放口岸验收工作，

检查、对照口岸检验检疫设施建设规范和地方政府预验收纪

要，对口岸检验检疫设施组织验收，有关直属检验检疫局应

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第二十六条 国家质检总局在国家对

外开放口岸验收工作中，发现新问题或预验收存在问题尚未

解决的，提出整改意见，并在验收纪要中列明存在问题及整

改措施；发现与口岸检验检疫设施建设规范严重不符的，不

予签署验收纪要。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国家对外开放口岸

的易址、扩建、改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

中心)、跨境工业园区，进出境集装箱／车辆检查场(含后续

监管场所)、进出境货物(含国际邮包、快件)监管点、季节性

口岸、临时开放口岸、专用码头、已开放港口口岸范围内新

建外贸作业区或涉外码头等检验检疫设施建设，参照本规定

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